附件2
申请审核确认表
	申请人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民族
	　
	家庭
人口数
	　
	

	户籍地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

	居住地
	　
	

	家庭年收入
	
	因病就医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
	

	扣除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之后
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
	

	家庭财产状况
	银行存款
	      元
	有价证券
	      元
	债权
	       元

	
	房产
	房屋地址
	建筑面积(㎡)
	房屋性质
	房屋来源
	购（建）房时间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机动车（船）
	车(船)主
姓名
	车(船)型
	车(船)牌号
	排气量
	购买
时间
	购买
金额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其他财产
	（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）

	共同生活家庭成员
	姓名
	年龄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婚姻状况
	健康状况（健康、一般、残疾、患病）
	职业
状况
	月/年收入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非共同生活赡、
抚、扶
养人
信息
	姓名
	年赡（抚、扶）养费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婚姻
状况
	健康状况（健康、一般、残疾、患病）
	职业
状况
	月/年收入
	身份证号码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	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	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是否有社会救助经办人员或村干部近亲属
	说明情况（包括经办人员及村（居）干部姓名、职务、与申请人的关系等）


	入户调查
	调查方式： 实地入户□ 邻里访问□ 信函索证□
家庭经济状况及困难综合情况：

以上入户调查填写情况属实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调查家庭成员代表签字：

	
	入户调查人员签字（两人以上）：

	乡镇(社工委）初审意见
	
经审核、公示无异议，拟同意将        村（居）       家庭       人认定为因病致贫重病患者。或
（经审核、公示，       村（居）       家庭，        人，
因                  拟不认定为因病致贫重病患者。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经办人签名
	
	经办机构负责人签名
	

	县民政部门审核确认意见
	经研究确认，同意将             村（居）       家庭      人认定为因病致贫重病患者。或
（经研究确认，同意对      家庭初步审核意见，不认定为因病致贫重病患者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
	经办人签名
	
	主管领导签名
	


填表说明：
1.房屋性质：自有私房、租用公房、租用私房、临时搭建房、借住房等。
2.有价证券：包括股票、债券及基金证券、可转换证券等衍生品种。
3.房屋来源：自购房、自建房、回迁房、承租公房（本家庭无产权房及承租公房的不填此项）。
4.建筑面积：按房屋产权证填报。
5.职业状况填写以下分类：（1）老年人（60周岁及以上）；（2）在职职工；（3）灵活就业人员；（4）登记失业人员；（5）未登记失业人员；（6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，包括在校接受本科及其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；（7）其他人员（18周岁以下）
6近亲属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家庭经济状况及困难综合情况填写家庭收入、财产和支出等情况以及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。
